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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題：政府產業署出租政府物業情況 

2017 年 4 月 26 日（星期三） 

 

  以下是今日（四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梁國雄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產業署（產業署）現時通常以公開招標或邀請報價方式批出三年

期的租約，租出轄下政府物業中的商鋪、食堂及辦公室（商業單位）。有

該等單位的租戶向本人反映，欠缺租用權保障令他們難以長遠規劃業務，

而且與顧客建立的關係會隨着租約完結而結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本人得悉，房屋署在轄下商業單位租用合約完結前六個月，會

與現有租戶商談續約事宜，並在雙方未能達成新租用協議的情況下才會進

行公開招標出租有關商業單位，產業署會否考慮採用這做法；若會，何時

實施；若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房屋署會給予其商業單位新租戶一段按有關單位面積而定的免

租期，產業署會否採用這做法；若會，何時實施；若否，原因為何； 

 

（三）過去五年，每年產業署分別透過（i）公開招標及（ii）邀請報價

方式租出的商業單位數目，以及當中租予新租戶而且有關租金收入較之前

有所減少的單位數目為何； 

 

（四）過去五年，每年產業署未能成功透過上述兩種方式租出的商業單位

數目分別為何； 

 

（五）產業署有否評估，過去五年未能成功透過上述兩種方式租出商業單

位所招致的租金收入損失為何；若有評估，結果為何；若否，原因如何； 

 

（六）過去五年，每年產業署為轄下商業單位進行公開招標及邀請報價的

工作所涉行政開支為何；及 

 

（七）產業署有否評估轄下商業單位的新舊租戶進行的裝修和清拆工程產

生的建築廢料數量；若有評估，過去五年每年的有關數量為何？ 

 



答覆： 

 

主席： 

 

  就梁國雄議員提問的各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及（二）政府產業署（產業署）把政府物業以商業模式出租作商業

用途時，一般會在現有租約完結三至四個月前，按政府相關程序及規例的

要求，以公開招租的方式，讓有興趣承租者參與競投租用相關物業。原租

戶及有興趣的新承租者同樣可以參與競投。在公平原則下，產業署不會在

有關租約期滿前與原租戶商談續約事宜。 

 

  在釐訂租約年期時，產業署已考慮對租戶的營商影響、保持競投租用

物業的公平性，以及為服務使用者提供不同的選擇等因素，並盡量作出適

當的平衡。除非有充分的理據，一般而言，在維護公平競爭的原則下，產

業署一般會以公開招租的方式，決定由原租戶續租或由新租戶租用有關物

業。 

 

  至於免租期方面，有關的公開招租條款不設免租期，承租者會因應物

業的公開招租條款考慮其投標價格，將免租期的考慮反映在其投標價格

上。 

 

（三）過去五年，產業署透過公開招標及邀請報價而租出商鋪、食堂及寫

字樓的個案數目，以及當中租予新租戶而有關租金收入較之前有所減少的

個案數目，請見附件之表一。 

 

  承租者所付的租金受租用條款、物業用途、性質及狀況、物業市場情

況等各種因素影響，因此物業的租金收入或會浮動。 

 

（四）及（五）過去五年，產業署未能透過公開招標及邀請報價成功租出

商鋪、食堂及寫字樓的個案數目，請見附件之表二。 

 

  一般而言，物業在巿場上的租值會在投標價或報價中反映。就未能成

功租出的個案，由於該等物業其時並無人願意承租，因此政府並無租金上

的損失。 

 

  為善用政府物業，上表所述的七個未能成功出租的物業已按相關規例

交回所屬管理部門安排合適的用途。 



 

（六）產業署一直以現有人手處理招標及報價工作，相關開支在該署現有

資源中撥付。產業署並沒有統計就有關工作的分項開支。 

 

（七）若租出的政府物業有需要進行裝修或清拆工程，租戶須自行負責有

關工程。產業署並沒有新舊租戶進行裝修和清拆工程所產生建築廢料數量

的資料。 

 

 

完 


